太原羽森电子 光盘制作中心　www.sxyscd.com
合同编号：HT-WT-    -                                          签订日期：      /     /    /


           委托复制光盘合同     签订时间：2009
委托方：

受托方：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委托复制光盘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信守.

一 节目源

	节目源类型
	复制品类型
	节目名称
	提供日期

	
	
	
	

	
	
	
	


二 规格、数量、单价、总金额

	费用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元）
	总计（元）

	压片费
	
	
	
	

	母盘费（代）
	
	
	
	

	菲林制作费（代）
	
	
	
	

	盘盒费（代）
	
	
	
	

	包装费（代）
	
	
	
	

	其他（代）
	
	
	
	

	金额总计（大写）：

        （小写）：
	



三 质量标准

   复制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行业标准。

四 交货时间、地点、方式及费用负担

（一）交货时间：     2009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二）交货地点： 

（三）交货方式：

□自提               运费由委托方自理；

□受托方送货         交货地点在北京市内的，受托方免费送货；

□受托方代办托运     运费由委托方承担。

五 结算方式及期限 
１、合同签订后委托方预付货款总额的  ％或         元；

２、余款在交货前全部结清。

 支付方式：

3、 □  转帐支票      □ 现金       □电汇       □自带汇票       □其它

六  双方责任

（一）委托方责任

 1．委托方须提供以下文件：

□出版社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复制委托书的原件（复印件无效）；

□版权协议及版权授权委托书；

□外国产品的版权认证文件；

· 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

2．委托方应在合同签订后，向受托方交付保证质量的、可用于复制的节目源类型及必备的如下相关资料，如：节目源，菲林及打样，包装材料等等。如出现误差 以客户提供签字的节目源为准，盘面印刷以客户提供的电子档或非林为准。

3．委托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与方式付款。

（二）受托方责任：

1． 受托方对委托加工的光盘按约定的时间与数量交付委托方（数量误差在万分之二内为合理误差）。

2． 如因受托方责任导致少交或错交货物，由受托方负责调换。

3． 受托方不得私自加录、销售光盘，不得将委托单位提供的母带、模版以任何方式转让、出售、复制给任何单位和个人。

七 复制产品的版权

 委托方委托受托方复制的产品的版权由委托方负责，归委托方所有，受托方不得擅自使用，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转让，如委托方未取得版权使用许可，由此产生的责任由委托方承担，如果受托方擅自使用或向第三人转让，按盗版处理。

八  违约责任

1． 如委托方不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交付节目源类型及必备的相关资料，或提供的节目源类型不符合质量要求，双方另行协商，协商不成，受托方可以解除合同。

2．委托方延迟给付货款，每延迟一天支付受托方延期付款货款的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并按千分之一支付受托方违约金；

3 ．受托方不履行合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不能履行部分货款的千分之一向受托方支付违约金。

九 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皆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 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合同的附件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委托方（盖章）：                            受托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0351-7528332 传真：0351-7135313 　24小时服务热线：13934625722　15535361322  Q Q：30320835　E-mail：mjp_856@sina.com　 网址：www.sxys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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